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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时代之问

哲学 ＡＩ： 探索一种

“哲学与 ＡＩ共生” 的工作样态

孙向晨 　 贾子菡 　 张 　 祺

　
摘　 要　 随着 ＡＩ的迅猛发展，ＡＩ哲学也随之展开一系列相关讨论。ＡＩ哲学可分为消极型与积极型两种。前者
停留在试图建立起人类与 ＡＩ之间的 “本体论隔离”，后者则试图摆脱哲学滞后性的被动反思模式，前瞻性地为

ＡＩ演化提供必需的概念框架与思维范式。“哲学 ＡＩ”概念的提出，更强调哲学与 ＡＩ 的双向塑造，既强调 ＡＧＩ

演进中哲学起到的必要作用，也注重 ＡＩ 思考方式助力哲学的发展。在 “哲学家 ＡＩ 助手”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ＡＩ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的平台，以孙向晨与某当代著名哲学家 ＡＩ Ａｇｅｎｔ的虚拟论辩为实例，可具体展现哲学 ＡＩ发展可能的

空间与存在的问题，以及其最终所指向的一种 “哲学与 ＡＩ共生”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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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Ｉ正在人类多重知识领域推动着知识发展，尽管发展尚有瓶颈，发展的速度也不一定符合人们的预期，
但 ＡＩ在多方面所展示出的智能潜力却不容小觑，从日常对话到人文领域，从数码编程到科学进展，不同的生
活和知识领域都可以从自身角度对于 ＡＩ潜力进行深入的评估，可以有不同量级的尺度：智能内部的迭代，现
代技术的进展，工业革命以来的变迁。在笔者看来，从哲学与 ＡＩ这一微观的关系来审视，仍可以管窥 ＡＩ与
人类文明演化的宏大关系。人类在轴心时代所建构的认知图景与价值体系，为人类理解自身及其在世界中的

位置提供了稳定框架。人类对技术发展的理解、评价与规范，很大程度上都收束于此框架之内。然而，ＡＩ的
迅猛发展，特别是以自主性与黑箱决策为特点的智能系统，将对轴心文明以来的人类认知架构构成持续挑战。

如此大的判断看起来未免虚妄，需要在微观层面有真正的入手之处。哲学作为人类表达智慧的基本类型，与

各大文明的走向息息相关。有鉴于此，我们要努力探究哲学与 ＡＩ的内在关联，不仅从哲学上反思 ＡＩ的特质，
助力ＡＩ发展，更为关键的是，探索ＡＩ对哲学研究的帮助。为此，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团队开发了 “哲学家ＡＩ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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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平台①，尝试让 ＡＩ介入到哲学研究之中，通过 ＡＩ在哲学中的发展理解 ＡＩ之于文明的重要意义。

一、ＡＩ哲学Ⅰ：哲学的反思及其局限

哲学作为反思的学科，自 ＡＩ诞生之日起，便一直将 ＡＩ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１９５６年达特茅斯会议首次
提出了 “人工智能”（ＡＩ）这一术语②，自此 ＡＩ的发展经历了数次热潮与寒冬，每次起伏都会伴随对 ＡＩ的哲
学讨论。“ＡＩ哲学”便是以哲学的方式来研究与探索 ＡＩ的特质与发展，关注 ＡＩ对文明与技术关系的深远影
响，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其区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在 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以符号主义为特征。符号主义以逻辑推理掀起 ＡＩ的第一次浪潮，以机器证
明 （ＡＴＰ）为其主要代表，试图通过计算机程序来完成数学定理或逻辑命题的证明，但这一进展却因无法处
理复杂现实问题而退潮。这一时期 ＡＩ哲学的核心议题是 “智能的形式化边界”，探讨将人类逻辑推理形式化

的前景与局限，ＡＩ 的出现在哲学上已经开始挑战人与技术的传统关系。这一时期，阿兰·图灵
（Ａ Ｍ Ｔｕｒｉｎｇ）将 “能否表现出类人行为”作为衡量机器智能的新标准，也即后世所称的 “图灵测试”③。在

哲学上，这实质上是以 “行为表现”为标准来评估智能水平，这一努力模糊了以往所认为的人类智能 （内在

心智）与机器智能 （符号推理）之间的鸿沟，形成了判断智能的某种统一标准。

第二阶段是 ２０世纪的 ８０年代，以 “专家系统”（Ｅｘｐｅ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为代表，“专家系统”通过模仿人类专
家的决策系统，借助于电脑计算，试图解决特定领域中的复杂问题。“专家系统”凭借垂直领域的规则模拟，

曾短暂地推进 （以ＭＹＣＩＮ④、ＤＥＮＤＲＡＬ⑤为代表）了ＡＩ的发展，但因系统的脆弱性以及高成本的投入而陷入
沉寂。针对这一时期 ＡＩ的发展，哲学的核心议题是探究 “知识编码的极限”，此阶段的哲学讨论大多通过捍

卫 “非形式化”和 “意义理解”的向度以维护人类智能与经验的独特性。如休伯特·德雷福斯 （Ｈｕｂｅｒｔ
Ｄｒｅｙｆｕｓ）从现象学切入，强调人类 “具身性”与 “情境性”的特点是符号系统所不能穷尽的⑥；约翰·塞尔

则通过 “中文屋论证”，指出仅操纵符号是无法产生真正的意义，认为人类心智的 “意向性”是机器所不可

复制的⑦。

第三阶段是 ２０１０年代的 “深度学习”，“深度学习”试图模仿人脑的神经网络结构，通过 “多层”神经

元来处理数据，从而学会识别模式，做出决策。“深度学习”依靠大数据与算力的爆发改写了 ＡＩ的格局 （以

ＡｌｅｘＮｅｔ，ＡｌｐｈａＧｏ为代表），但仍局限于单模态的任务。这一时期的成果在一系列涉及感知、决策的具体任务
上逼近甚至开始超越人类，其巨大成功似乎颠覆了先前哲学对 “形式化不可能”的论断，促使哲学议题转向

“数据认知的合法性”问题，例如尼克·波斯特罗姆 （Ｎｉｃｋ Ｂｏｓｔｒｏｍ）对 “超人类智能风险”的探讨，隐含了

对于 ＡＩ自主性的巨大忧虑。⑧ 此阶段，人与技术的关系开始超出单纯 “工具使用”的框架，向竞争与合作的

主体间互动性演变，ＡＩ的发展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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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总裁张祺博士提出的 ＯＰＥ （ＯｎｅＰｅｒｓｏｎ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单人创业家）理念指引下，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研发了 “哲学家 ＡＩ 助手”（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ｅｒｓ ＡＩ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平台，用于研究探索哲学与 ＡＩ 结合的方式。项目团队为：叶晚乔，
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首席战略官；魏思宁，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首席应用科学与研发总监；花贵春，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首席应用科学家；黄泽
彦，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高级应用科学家；李红亮，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高级软件工程师；贾子菡，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 ＯＰＥ项目实习生。合作
方为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由 ２０２４—２０２５博古睿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孙向晨担任学术指导，博古睿研究院高级副院
长、中国中心主任宋冰提供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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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ＡＩ：探索一种 “哲学与 ＡＩ共生”的工作样态

第四阶段则以当下 ＣｈａｔＧＰＴ①为代表的 “生成式 ＡＩ”，通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ｅｒ架构、万亿级参数跨领域数据预
训练，实现 ＡＩ对人类语言与理性能力的突破，具备了跨领域通用推理能力。相较于历史上昙花一现的 “专用

智能”，ＡＩ摆脱了 “专家系统”僵化规则与 “深度学习”单一任务的局限，展示出指向认知革命的 “新智能

物种”的可能性。这一时期的 ＡＩ哲学开始讨论 “通用智能体是否具备主体性资格”等问题，如大卫·查尔

默斯 （Ｄａｖｉｄ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提出，当技术表现出泛化的理性与理解力时，我们是否必须重新审视其在本体论上的
地位。②

通过简单的梳理，这一历程中不同阶段的哲学工作展现出 ＡＩ哲学的某些特点：对 “人类与技术”的哲

学反思保持着密纳发猫头鹰的节奏，始终滞后并受制于 ＡＩ技术的进步，这本质上源自西方哲学古老传统的局
限性。虽然不同阶段的 ＡＩ哲学讨论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以哲学方式研究 ＡＩ的主线索却是一致的，核心问题
是 ＡＩ与人类的差别究竟何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似曾相识，传统上哲学一直在探讨人与动物的差别几何？正如
孟子所说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同的哲学传统会给出不同的回答，人是理性动物，人是语言动物，

人是政治动物，人的良知良能，等等。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具有而 ＡＩ并不具有的特质究竟为何？由此才能为
人类与 ＡＩ划界。但这样的 “认知模式”忽视了一个重大差异，人类物种与动物的差别在生物亿万年的漫长岁

月中，是相对静态的，因此可以用某一标准来划界；而 ＡＩ技术则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猛发展，日新月异，颠
覆了哲学家给出的所有 “界限”。人机 “划界”的探讨充分暴露出以往哲学探讨的局限性，“划界”标准不断

被技术突破，哲学家们提出的标准不断退守，例如， “直觉性决策”被 ＡｌｐｈａＧｏ③ 突破， “艺术创造”被

ＤＡＬＬ·Ｅ④、Ｍｉｄｊｏｕｒｎｅｙ⑤、Ｓｕｎｏ ＡＩ⑥等突破。我们把这一时期的 “ＡＩ哲学”称为 “ＡＩ哲学Ⅰ”，一种消极型的
ＡＩ哲学，其主旨还停留在试图建立起人类与 ＡＩ之间的 “本体论隔离”。如果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在彰显人

的主体性，那么人类与 ＡＩ之间的划界讨论则显示出一种保守人类文明主体性的防御性机制。虽然传统与现在
的心态不同，本质上的 “认知范式”却是一致的，都是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体现。问题在于，这样的做法是

将人类的有限特质作为普遍性标准去衡量所有智能，对智能未知的迅猛发展没有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如此，

当 ＡＩ成长到其所具有的复杂性完全超越人类的时候，即其作为更混沌更复杂的系统出现时，人类视角下的哲
学探讨就会开始瓦解，哲学的框架被突破，哲学的可信度被质疑。回顾伴随 ＡＩ的哲学探讨，给予我们的启示
是，人类与其以防御心态去区隔人机关系，何妨以更积极姿态去接纳与自身同阶甚至超越自身的智能存在，

并努力学会与之共同前进。

二、ＡＩ哲学Ⅱ：哲学助推 ＡＩ发展

正如我们看到，以往 “ＡＩ哲学Ⅰ”的困境源自西方哲学传统自身 “认知范式”的局限性，以及在此

背后的人类中心主义预设。在认清这一困境本质之后，“认知范式”上的转换可以推动哲学与 ＡＩ进入更深
入、更具创发性的模式。在 “智能”与 “主体”多重且异质的前提下，哲学不仅服务于人类主体，更有

面向 ＡＩ主体的可能性。由此，在 ＡＩ问题上，哲学的 “认知范式”就需要摆脱哲学滞后性的被动反思模

式，更积极地主动介入 ＡＩ系统的设计、训练与部署过程。哲学不仅是技术的被动解释者，还需前瞻性地
为 ＡＩ演化提供必需的概念框架与思维范式。我们将助力 ＡＩ发展的哲学称为 “ＡＩ 哲学Ⅱ”，一种积极型的
ＡＩ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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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借用一份据称是 ＯｐｅｎＡＩ给出的衡量 ＡＩ能力的层级标准 （见表 １）①，来说明 “哲学”在 ＡＧＩ
演进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技术的阶梯攀升绝非单纯的工程问题，每一个层级的跃迁背后都有深刻的哲学

塑造———哲学在 ＡＧＩ演进中提供着思维进化不可或缺的范式与框架，哲学的推理水平、反思能力、语境辨析
以及真正的创新能力，这些都是评估 ＡＧＩ能力的重要指标。

表 １　 ＯｐｅｎＡＩ ＡＧＩ能力分级

层级 名称 核心能力

１ 对话者 （Ｃｈａｔｂｏｔ） 自然语言交互

２ 推理者 （Ｒｅａｓｏｎｅｒ） 人类水平逻辑推理

３ 行动者 （Ａｇｅｎｔ） 现实情境行动决策

４ 创新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 引导领域创新

５ 组织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ｅｒ） 社会系统级运作

２０２３年，依赖统计模式生成对话的ＧＰＴ３ ５模型可以说是正式达到了 Ｌｅｖｅｌ １ （ＣｈａｔＢｏｔ）的水平，能够支
持与人类的自然语言交互，对各种问题给出某种看似合理的回应。但对语言背后的真实含义、逻辑关联或上

下文深层意图的理解还非常有限，因此无法维持长对话的逻辑一致性，也没有能力推断事物间的因果机制。

这里存在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大语言模型还缺乏推理思维，对语言只是给出被动的、直觉性的回应，因此还

无法达到 Ｌｅｖｅｌ ２ （Ｒｅａｓｏｎｅｒ）的水平。Ｌｅｖｅｌ １与 Ｌｅｖｅｌ ２的区别，可类比于卡尼曼 《思考·快与慢》② 中的系

统 １与系统 ２的差别：前者体现快速的、直觉式的模式匹配与联想；后者则要求缓慢的、符合规则的结构化、
符号化推理能力。

随后，大语言模型领域的研究开始集中于思维链探索，试图在后训练阶段与提示词工程上教会 ＡＩ正确的
推理步骤。在这一过程中，分析哲学与逻辑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③，比如将命题逻辑、谓词逻辑等符号系

统嵌入思维链之中，使模型输出符合形式有效性的推理步骤④，以及提供形式谬误的检测模板，在微调中不断

修正模型的不合规推理路径⑤。

目前的 ＡＩ可以说已经接近了 Ｌｅｖｅｌ ２的水平 （如 ＧＰＴｏ３、ＤｅｅｐＳｅｅｋＲ１等在逻辑任务上表现出的能力），
并正向 Ｌｅｖｅｌ ３行动者 （Ａｇｅｎｔ）的级别推进，该方向已成为近期的技术热点。Ａｇｅｎｔ相比 Ｒｅａｓｏｎｅｒ的最大困难
在于：ＡＩ需进一步在开放、动态变化的现实情境中来解决实际问题。如此，原来局限于思维世界的 “概念游

戏”式的推理显然不够了。Ａｇｅｎｔ所需 “实践智慧”的要求已经远远超越离散推理，而是要在动态现实中构

建 “行动—反馈”的闭环，这正是当前 ＡＩ的薄弱环节。
在 Ｌｅｖｅｌ ３ Ａｇｅｎｔ及后续阶段，ＡＩ必须掌握真正的思辨能力，这不是简单的应答能力与逻辑推理能力，而

是思维必须能真正应对 “变化”，因此我们也经常把哲学能力称为 “思辨能力”，也就是它得容纳实践中产生

的种种矛盾，从而将认识与实践中的冲突视为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素，而非单纯的形式错误，这已大大超出

了逻辑学形式化的要求，却是哲学必备的能力。目前的 ＡＩ尚未具备这种能力。有研究指出，当对 ＡＩ输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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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ＡＩ：探索一种 “哲学与 ＡＩ共生”的工作样态

现上下文矛盾的文本时，现有的各大模型输出都会产生严重的混乱。① 因此，要推动 ＡＩ 从 Ｌｅｖｅｌ ２向 Ｌｅｖｅｌ ３
及其之后的阶段演进，ＡＩ就必须具备真正的辩证思维能力，也就是要求 ＡＩ能够动态地适应环境流变，而非
仅依据静态的先验知识；要求 ＡＩ能够在冲突中寻求协调，在变化中把握相对稳定的规律。这种对思辨能力的
迫切需求，彰显了 “哲学”之于技术方案的核心价值。

哲学在 ＡＩ迈向 ＡＧＩ的路程上，应该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不仅 ＡＩ的能力层级需要哲学的评估，哲学
能力在人类智能的类型中也具有某种独特性，作为通用人工智能 （ＡＧＩ）必须有所体现。举例来说，我们都
知道在现有的生成式 ＡＩ的模板上都有一个控制温度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参数的机制，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控制 ＡＩ
生成文本的严谨性与创造性之间程度的参数，往偏低方向调整，就是放大高概率词的权重，像逻辑学家或数

学家那么严谨；往另一个方向，就是往偏高方向调整，就是让概率的分布更加平坦，让 ＡＩ更像艺术家那样富
有想象力。不同的能力可以在一个线性的刻度上调整。但是，就哲学家而言，当他进行严厉的批判性工作或

者理论建构时，他往往需要像艺术家那样具有想象力，对于任何框架的边界具有敏锐性，敢于突破，敢于批

判，这就需要 ＡＩ上的高温度；当他就此进行细致论证时就得需要像逻辑学家那样严谨，对于任何观点都要有
严格的理性论证或推理，这就需要 ＡＩ上的低温度。无论是高温度还是低温度都是 ＡＩ所必需的，也是 ＡＩ针对
不同的要求各自能够完成的。但目前 ＡＩ上的 “温度”的调试却是在线性刻度上完成的，不能同时向两个相反

方向来调试，很难在 “温度”参数的调节上同时完成这两个方面的要求。起码就哲学工作而言，这两方面的

要求都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对于 ＡＧＩ的模型来说，这样的双重能力如何能够在同一项工作中同时具备？这依
然是一个挑战。因此如何来设计新的 ＡＧＩ模型，必须要有哲学的前瞻性和预备性的工作。

总之，哲学代表了人类智能的某种类型，哲学在 ＡＩ发展中的作用绝非停留在解释性或反思性的层面，在
ＡＧＩ的演进中，哲学通过为其提供某种超越单纯技术性可穷尽的 “认知范式”，成为技术迈向高阶能力的一个

重要指向。这就不是哲学对技术的反思，而是哲学—技术的一种互动演化，这构成了通往 ＡＧＩ的必由之路。

三、哲学 ＡＩ：ＡＩ推动哲学研究

“ＡＩ哲学”总体而言，以哲学作为主体 （背后是仅以人作为主体），以 ＡＩ作为修饰语，以哲学的方式凌
驾 ＡＩ；但 “哲学与 ＡＩ”的关系绝不局限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摸索哲学与 ＡＩ “双重主体”进行互动的理论
可能性以及现实展开的空间。基于新的 “认知范式”，我们将 ＡＩ推动哲学研究的实践，称为 “哲学 ＡＩ”。区
别于 “ＡＩ哲学”，“哲学 ＡＩ”将 ＡＩ 作为至少与人类同阶的 “智能主体”来看待，研究并实践 “哲学与 ＡＩ”
的对话与互动。这种 “对话与互动”可以展开得非常复杂，有着非常广阔的探讨空间。

在未来能够容纳 “多层”智能体互动的 ＡＩ时代，我们非常肯定地预言，哲学也将发展出新的样态，一
如 ＡｌｐｈａＧｏ Ｚｅｒｏ在与李世石那场著名五番棋第二局中下出石破天惊的 “第 ３７步棋”。因此不单是哲学反思与
助推 ＡＩ的发展，ＡＩ也将推动哲学研究，一种真正的 “双向互动”。因此，ＡＩ时代新样态的 “哲学”将对人

类提出新要求：ＡＩ应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与方法，成为某种 “主体”来推动哲学的研究，而非仅仅作为一种等

待人们进行哲学反思与研究的 “对象”。

我们必须认识到，ＡＩ的思维方式与现有的哲学方式有着非常不同的面向，基于 ＡＩ的认知模型呈现出显
著的概率性、非确定性特征。其与人类传统思维的差别类似于量子力学多世界理论与经典力学的差异。从柏

拉图学园门口 “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的标牌开始，西方哲学就已把某种确定性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笛

卡尔的 “我思故我在”也是意识层面上来重新确立这个确定性。一如近代的经典力学正以这样的 “确定性”

为自身基础，但是现代量子力学的多世界诠释是以 “概率”作为世界基石的。“概率”既非经典统计模型的

定义，也非贝叶斯模型的主观断言，而是作为 “非确定性”本身而存在 （换言之，不是量子世界的 “概率”

需要 “确定”的解释，反而是宏观世界的 “确定性”需要量子的解释）。“概率”“多世界”等说法都是人类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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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ｎｇｕｉｓｔｉｃｓ牞 ２０２４牞 ｐｐ ８５４１－８５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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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为描述 “概率本体”所做出的尝试。由此，ＡＩ的思维方式将会迫使西方哲学的传统去努力学会与混沌、
与未知相处，让自身能够安顿于多种可能性之中。未来的哲学需要更善于掌控己所未知之物，而非沉溺于确

定性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传统的思维方式如果转型得当的话，将会在 ＡＩ时代大放异彩。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构想以 ＡＩ方式来推进哲学研究呢？在此之前，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人类的哲学研究

方式。

自轴心时代以来，在过去两千多年时间里，哲学思辨的核心是围绕辩论来展开的———辩论作为内在结构

驱动着思想的动态演进。西方哲学史中，从古希腊的诘问式对话到中世纪经院的辩证法，再到现代的逻辑分

析，辩论始终作为哲学理论生成的内在动力，推动着思想从现象到理念的攀升；中国哲学传统同样有一种基

于对话的思想力量，在孔孟老庄、宋明理学等关键思想的突破中，彰显出论辩的创生力量。辩论因而成为哲

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志：它以动态进化而非凝滞的思想方式来回应人类生存所面临的重大关切。

ＡＩ的介入使得哲学辩论本身获得了 “概率化”的重构潜力。经典辩论在不同程度上都依赖于非真即假的

排中律，ＡＩ式的概率思维方式类似于量子叠加态，这完全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确定的排中律。换言之，ＡＩ
的语言大模型有同时维持多个矛盾立场的可能性，这将极大地拓展辩论边界，重现古典哲学辩论的场景。ＡＩ
能够基于概率模型同时穷举多种矛盾的论证路径，将单一对话拓展为叠加不同可能性的论辩概率图谱，从而

更进一步地揭示思想网络中的隐含联系，这恰是哲学应该去追求的。另一方面，传统辩论在不同程度上都指

向一个所谓的 “正确”裁决，辩证法也会指向一个综合正反两方面意见的 “合”的结论，ＡＩ引导的哲学辩论
更像是一种概率性的探索———不在于找出 “正确”判断，而在于通过模拟海量的思想互动，概率式地呈现出

各种核心理念在不同情境与约束条件下可能 “涌现”的共识与分歧。如此，哲学辩论的丰富性与多元性将在

ＡＩ的助力下得到更进一步的彰显。在这种新式的哲学范式之下，人类哲学思想的工作将要求更聚焦于抓取超
出常规理论的最核心部分，理论的完善性甚至其丰富态都可以交由外置 ＡＩ的理性能力来处理。ＡＩ 引导下的
哲学工作对人的哲学创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次，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 ＡＩ Ａｓｉａ与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合作，启动了 “哲学家 ＡＩ 助手”的研发工作，希望
能将上述的哲学思考在技术层面上加以实现，使 “哲学 ＡＩ”的可能性得以真正地实现出来。在哲学专业的层
面，针对性地进行 ＬＬＭ所需要的预训练，形成哲学类别的多模态知识库。在基于各种概率性的前提下，通过
ＡＩ摸索哲学论辩的多种可能性，多层次地构建起哲学家的 ＡＩ Ａｇｅｎｔ。并且，通过不断地与各种 ａｇｅｎｔ进行各种
论题的辩论，推进哲学的研究与探索。一种哲学家与 ＡＩ的互动，将会成为哲学工作的新样态。虽然这只是初
步的工作，但这样的研究方向，确实让哲学家们充满期待。

四、哲学 ＡＩ的初步塑造———从孙向晨与某哲学家 ＡＩ Ａｇｅｎｔ论辩的实例谈起

在构建 “哲学 ＡＩ”的方面，目前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进都非常初步，且十分有限，甚至可以说还处于某种
空白阶段。就目前初步工作而言，“哲学家 ＡＩ 助手”是一种面向哲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智能对话工具，旨在
通过与 “哲学家ＡＩ助手”的讨论与辩论，深化对哲学理论的理解，帮助研究者拓宽自身的研究视野，最重要
的是推动 “哲学 ＡＩ”工作的进展，使 ＡＩ有可能介入到人类的哲学工作中去，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创造出哲学
研究的新工作形态。

这项实验性工作是以 “家哲学”为例展开的。具体是通过当代美国某著名哲学家的 ＡＩ Ａｇｅｎｔ 与孙向晨的
ＡＩ Ａｇｅｎｔ，就 “双方”感兴趣的 “家哲学”论题展开对话与论辩，使上述的宏观思考在一个非常微观的层面

上得以实施，并检验 ＡＧＩ分级能力的运用情况。这位著名学者是美国当代的一位哲学家，在女性主义批评、
性别研究、当代政治哲学与伦理学等领域做出过杰出贡献，具有强烈的批判性立场。笔者提出的 “家哲学”

与这位哲学家的论域有很多交叉重叠之处。这次实验也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为当代哲学家制作 ＡＩ Ａｇｅｎｔ。在
此实验中，ＡＩ Ａｇｅｎｔ分别以两位哲学家现有著作与文章为数据库，提炼其中核心观点，并以各自观点出发，
就他们共同感兴趣的 “家庭与性别”等问题进行论辩。在现实中，他们的立场差距很大，他们之间也没有进

行过直接论辩与交锋，更没有就对方问题有过针对性评述，因此论辩的内容完全是靠 ＡＩ Ａｇｅｎｔ 自动生成的。
这样的哲学讨论，没有现成答案，也没有设定明确目标，模拟一种完全自然的论辩状态，并保持开放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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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 ＡＩ：探索一种 “哲学与 ＡＩ共生”的工作样态

看看两个 “哲学家 ＡＩ Ａｇｅｎｔ”在 “自主”状况下何以展开自由的论辩，得出怎样的学术结论。做当代哲学家

ＡＩ Ａｇｅｎｔ的优势在于，其交锋论辩成果可以交由哲学家本人来进行检验，对其能力、过程与结果进行细致
分析。

这里给出的案例是在 “个体与家庭”这个主题下进行的，ＡＩ Ａｇｅｎｔ 之间的交锋采取了一般的论辩形式：
有主持人和辩论双方，首先是介绍各自立场，随后是相互质疑与回应，再进行相互提问与回答，最后是主持

人归纳总结。这样的 ＡＩ Ａｇｅｎｔ之间的论辩实验进行了多轮的尝试，在学术顾问的指导下，在工程技术人员的
帮助下，ＡＩ Ａｇｅｎｔ的工作不断得到修正，形成了多个不同的版本。

在最早期版本中，ＡＩ Ａｇｅｎｔ显然对于哲学家间的论辩没有明确的概念，在各自数据库中提炼的观点比较
单一，对于学术概念本身缺乏敏感，对于理论观点作为一种结构性的表达比较生疏，论辩的进行常常是一竿

子到底，基本观点车轱辘来回倒。可以说，只具有一般的论辩形式，在内容上并没有很多可取之处。通过与

技术人员的交流与协调，强调哲学论辩的特点，由此对所用 ＡＩ大语言模型的参数进行了各种调整，在之后输
出的版本中，有了比较显著的进展。在这一较早版本中，提取的观点依然比较谨慎，这位与孙向晨 ＡＩ Ａｇｅｎｔ
对话的哲学家 ＡＩ Ａｇｅｎｔ会强调家庭的非自然性及表演性的特质，认为现代个体理论背后忽略了生命政治的作
用，以及基于酷儿理论发展出的某种针对 “亲亲”的理论，孙向晨则站在 “双重本体”立场上，质疑原子化

的个体，同时激活 “家”作为原初伦理经验的哲学潜能，并对某哲学家的 “表演性”理论提出质疑。总体而

言，此时提取的观点比较宏观，相互论辩有了某种针对性，但还比较直接与线性，忽视了哲学观点得出的复

杂性及相互碰撞的多样性。从 ＡＧＩ的分级能力来看，这一阶段的版本，有着很好的自然语言互动能力，推理
上也没有太大问题，但论题的展开比较单一。

随着 ＡＩ对于哲学辩论的深刻理解，在之后的版本中，对于两位哲学家的概括 ＡＩ Ａｇｅｎｔ做得更为立体，辩
论展开的层次感也更为丰富。那位美国哲学家的立场被概括为一种规范性剧场式的家庭，强调后家庭的伦理

以及关系性主体与非暴力政治，孙向晨的立场则被概括为清醒地意识到个体自由及其意义塌陷的困境，个体

与亲亲的双重本体进行了更细致的互构，以及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来应对现代性挑战。在此轮版本中，观点

更加细致，提炼的观点越来越呈现出多面立体形态，不同的观点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相关性，随后的质疑与

提问，各自的针对性都得到了加强。从 ＡＧＩ的分级能力上看，这是有了一定的在对话情景下做出更丰富回应
的能力。

在最后一个版本中，借助目前最新模型，两个 ＡＩ Ａｇｅｎｔ 相互辩驳的层次感更加丰富，能够在多个层面上
推进论述，论辩水平有显著提升。在各自观点的总结上，较以前更为丰富。以下是对两个 “哲学家 ＡＩ Ａｇｅｎｔ”
之间最终成稿的论辩记录所做的分析。那位哲学家的 ＡＩ Ａｇｅｎｔ对自身的观点归纳了 ５条，非但包括之前观点，
还提出了更丰富的想法：坚持家庭为权力表演场域，而非自然实体；扩大可识别性，超越传统的亲属定义；

以平等可悼性重写伦理基础；将家庭视为公共政治议题而不是私人考验；建议生产与亲属关系的动态重构。

孙向晨的 ＡＩ Ａｇｅｎｔ也对 “自己”进行了新的概括：分别是以 “个体—亲亲”理论破除家庭与个体的对立，以

此回应现代性危机；强调家庭是自由的原初伦理空间，非契约性责任塑造了真实的自由；以代际非对称性伦

理关系作为理解家问题的关键，同时强调对未来的责任；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提出家—社—

政结构重绘伦理与法的界限，强调伦理优先性；在与那位哲学家探讨家庭与性别问题时，主张亲亲的本体论

地位；并提出三重原则：责任化个体、开放家庭、可反思亲属伦理；最后视 “归家”为救赎之道，强调家庭

与个体的动态平衡，提出家庭与个体张力的新规范政治重构。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ＡＩ Ａｇｅｎｔ 提出 “一

种有根的自由”（ａ ｒｏｏｔｅ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的概念，这超出了笔者本人的预期。这是 ＡＩ Ａｇｅｎｔ 在网络上借鉴过来的概
念①，但与笔者理论完全是融贯的。当然，这只是一个辩论形式，任何新观点的提出，在学术意义上还需要哲

学家本人进行更深入的论述与论证。

最后的版本对于各自观点的归纳明显更丰富，更立体，在逻辑上也更完善；每一个观点的论述相对完整，

１１

① “Ｒｏｏｔｅ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是一个在日常写作中曾经出现过的说法，但并不是一个哲学家曾严格讨论过的哲学概念，ＡＩ Ａｇｅｎｔ在此将其作为一
个哲学概念借鉴过来是完全恰当的，萨特曾说过 “ａ ｃｏｎｄｅｍｎｅ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列维纳斯说过 “ａ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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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观点的出处与依据。对于哲学家 ＡＩ助手论辩质量的评价，经过几轮改进，应该说最后版本的论辩还是有
一定质量的。就笔者的 ＡＩ Ａｇｅｎｔ而言，这个 ＡＩ Ａｇｅｎｔ对于笔者哲学思路的概括基本是正确的，但可以形成某
种不一样的概括形态；对于笔者不同文章之间的观点也能够建立起有效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有其自身的思路；

ＡＩ Ａｇｅｎｔ还可以根据论辩对手的思想，形成一些包含对手 “说法”的结论；根据笔者的思想线索调用了一些

新的思想资源，并给出了一些笔者并没有直接提出的说法和概念，却依然能够保持在笔者的思路范围之内。

关于家与个体自由的问题，笔者曾有过一个草稿，没有发表过，不在这个 ＡＩ Ａｇｅｎｔ 的数据库中。ＡＩ Ａｇｅｎｔ 给
出的版本跟笔者的原有思考是很不一样的，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和概念，但其说法原则上都是可以成立的。

ＡＩ智能所具有的 “概率化”的多样可能性得到了初步体现。总体表现中规中矩，当然你可以说这是 “他”谨

慎的表现，也可以说是能力尚有不足的表现。其中若干观点的提出可以看作原作者观点的衍生，而不是一种

直接应用，这究竟是因为论辩主题的重新设定以及因涉及论辩对手立场而提出新观点了呢，还是仅为 ＡＩ的某
种 “幻觉”而已？这也很难辨别。只要这种 “幻觉”在逻辑上立得住，就不失为对于哲学进展的某种启示。

笔者从来没有写过关于这位哲学家的评论文章，对于这位哲学家的哲学虽有所了解，但并没有到非常熟

悉的地步，ＡＩ Ａｇｅｎｔ替笔者抓住了回应的要害。ＡＩ Ａｇｅｎｔ 所给出的归纳与反驳意见，基本上可以得到笔者认
可。比如以下这段文字：“我与这位哲学家的对话将落点放在 ‘亲属—性别—规范’的张力上。这位哲学家

关于性别和亲属表演性的分析凸显：家并非自然化实体，它在规范、承认与排除中被持续生产。对此我部分

赞同：家庭确有 ‘建构’的维度，传统亦须反思与重述。然而我同时坚持 ‘厚的本体论’：亲人不仅是话语

秩序，更是具身性的生成与相互负责的场域。将亲人完全消解为表演，容易忽略身体与代际之 ‘给出性’。

因此，我主张把表演性纳入 ‘生生—亲亲’的本体框架之中：一方面承认家庭形式的历史可塑性与多样性，

另一方面保留其作为伦理源初生成地的独特地位。”① 这完全是 ＡＩ Ａｇｅｎｔ 生成的文字，却是笔者完全可以接受
的立场。尽管笔者本人如果做同样工作，可能会有不一样的进路。

这是 ＡＩ作为某种智能主体与人类之作为主体，已经具有 “双主体”的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

超越了单纯 “工具”范畴，而类似于一个与之共同工作的 “朋友”。虽然目前 ＡＩ Ａｇｅｎｔ 的工作尚没有做到惊
艳地步，但其 “振振有词”依然让人印象深刻。它并不是简单地以 “针尖对麦芒”的方式来反对那位哲学家

思想，而是在笔者理论框架中，既对那位哲学家理论进行批评，同时又努力把她的某些观点镶嵌入笔者的框

架中，并给予某种限制；为新理论预留空间的同时，也坚持了自身的理论底线，这恰恰像是一个 “朋友”立

场的工作。通过这个 ＡＩ Ａｇｅｎｔ在哲学工作方面的小小实验，已经显示出 ＡＩ Ａｇｅｎｔ 所能做的哲学工作远要比想
象的更为复杂。最初版本经过各种调试之后，也可以进行更复杂的论辩。这表明现有的先进的 ＡＩ大模型，经
过一定程度的专门哲学训练之后，是可以参与到哲学理论的研究中去的。

五、“哲学与 ＡＩ共生形态”的探索

“哲学家 ＡＩ助手”的实验表明，除了 “ＡＩ哲学Ⅰ”对 ＡＩ的哲学反思，“ＡＩ哲学Ⅱ”对于 ＡＩ能力升级的前
瞻性思考外，我们完全可以在 “哲学 ＡＩ”的层面把 “哲学与 ＡＩ共生”推进得更远，进一步推动 ＡＩ与人类哲
学思考的互动。但是，这一实验也带来许多进一步的思考：ＡＩ Ａｇｅｎｔ 可以给出关于你思想的不同概括版本，
究竟是否算对你思想的 “正确”概括？基于你的观点所提出的新想法，究竟是 “你”的，还是 “他”的？是

“你”的，因为这是根据你的观点而来；是 “他”的，因为这衍生的观点与你对同样问题所作的思考并不一

样。一种新的、有待阐释的人机交互关系，或者说一种智能体与人类 “双重主体”的格局 “正在”诞生。就

现实问题而言，基于某学者已有思想的 ＡＩ Ａｇｅｎｔ 所作的讨论究竟是由谁来负责呢？所产生的影响究竟算是
“谁”的影响呢？如果按 “知识产权”的思路，这就是谁的知识产权？还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都将是一系

列新的挑战。哲学作为某种智慧形态是人类文明的反思结晶，ＡＩ的发展其实牵扯出的是一种人类与技术之间
的极致关系。人类的生存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显然进入了一种全新形态。当代 ＡＩ 技术革命引发文明转型危机
时，可能是现代智人 （Ｈｏｍｏ Ｓａｐｉｅｎｓ）所面临最严峻的技术与文明之间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共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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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唯一出路。

由于哲学学科自身特点，哲学与 ＡＩ的 “共生”问题，需在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这个更大的框架下来

进行思考。笔者将人类与技术之间的关系设定为三大形态：最初是技术作为人类的工具。当技术作为工具时，

主导者就是人类。长期以来，我们会受限于一种技术决定论思维，总以技术来标识文明的不同阶段，青铜时

代、黑铁时代、蒸汽机时代，乃至于未来的 ＡＩ时代，若只按技术决定论来理解人类文明的话，那么就会出现
一个巨大困惑。雅斯贝尔斯在 《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人类在 “轴心文明”之前还有 “古代历史中

的高度文化”或称 “古历史文明”，如苏美尔、巴比伦、埃及、赫梯等古代文明。这些古代文明都曾创造出

高度辉煌的文化，有着巨大的 “技术突破”，比如埃及的金字塔和灌溉系统、巴比伦的天文学、苏美尔的冶

金术等，但这些古文明并没有演进到 “轴心文明”阶段，而是相继在历史长河中以各种方式消亡了。若按技

术的先进程度而言，“轴心文明”的技术甚至还不如他们，胡夫金字塔在其建成之后的 ３８００多年时间里都是
人类最高建造物。因此 “轴心文明”之为一种持久文明，必定基于其他关键要素。雅斯贝尔斯认为，轴心文

明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从神话思维向理性思维的转变，从地方性文化向普遍性文化过渡，实现了某种 “精神突

破”。① 人类早期在面对生存困境和社会变革时，通过对存在、道德、宇宙等根本性问题进行反思，在各自的

文明中都形成了某种认知与价值体系以维系人类的生存。在这个意义上，是 “精神突破”而不仅是 “技术突

破”才建构了 “轴心文明”。由此，“技术作为工具”才被人类文明所牢牢地掌控着，而不至于像 “古历史文

明”那样，因技术仅仅作为暴力统治手段却因缺失人类健全的 “情—理结构”而趋向崩溃。② 从这个角度看，

在轴心文明框架内，并不是技术决定了人类文明，而是人类文明掌控着技术。

第二阶段，现代技术作为一种自足体系，它虽驱动着人类发展，但对人类来说也发生了相应异化，海德

格尔将技术本质称为 “架座”（Ｇｅｓｔｅｌｌ）。③ 海德格尔认为，现代技术绝不仅仅是人类使用的中立工具，其本
质远超出了工具或手段的范畴，技术一方面强制地向自然 “逼迫”与 “索取”，另一方面反过来也制约了人

类的生存。文明的逻辑是在寻找人类生存的平衡态，传统技术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在各自的 “情—理结

构”中安置自身。但是，现代技术与文明的逻辑是迥异的，“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技术形成了自己的逻辑，

它要求一种强求性的 “解蔽”方式，事物被迫放弃其自在状态，成为技术系统内的 “持存物”（Ｂｅｓｔａｎｄ），失
去独立性和丰富性，成为被消耗与订购的库存资源。工业体系剥削自然，计算思维将万物简化为可预测、可

利用的资源，以 “资源化”的眼光看待世界，不断剥削地球，遗忘了世界原本可以诗意地呈现。在此过程

中，人表面上继续主宰着技术，实则被技术逻辑所支配；不是人使用技术，而是技术 “促逼”人服务于其自

我实现与扩张的目标。技术的自我驱动是无沉思的、单向度的，它不断要求更多资源、更高效率、更强支配，

与人类文明强调的平衡、多元和稳健背道而驰。文明追求在 “情—理结构”中建立了可持续的生存样态，而

现代技术逻辑则一直在瓦解这种稳态，将人与世界统统纳入其运转的框架之中，人类从 “主体”跌落为机器

中的 “螺丝钉”。海德格尔对技术的深刻反思，揭示了现代技术对于人类文明的深刻挑战。他批判西方形而

上学传统将人确立为绝对主体，使世界沦为可被无限征服的客体，而技术在追求成为主体意志最高体现的同

时，也内在地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

最后，在 ＡＩ时代，智能技术不单单是一种自在的体系，而开始呈现出某种 “主体”的样态，未来 “他”

甚至可以摆脱人类而不是依靠人类，实现自我演进与迭代。更值得注意的是 ＡＩ 的 “黑箱”特性———其决策

过程往往不可解释，人类即便在表面上也将逐渐丧失对技术的理解与控制权。正如 ＡｌｐｈａＧｏ超出人类理解的
落子第 ３７步，这种不可控性已经超出了海德格尔所说 “架座”的一般风险，ＡＩ 作为智能技术不仅超越了
“工具”的概念，也超越了 “架座”的概念，而是更迅猛地构成了一种智能 “主体”的样态。当现代技术直

接以智能这种更加纯粹的形态出现时，其迭代的速度更是无与伦比，ＡＧＩ的发展速度可能在数十年之内全面
颠覆人类社会的文明基础，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如果说海德格尔担忧技术对自然和人的控制，那么 ＡＩ发

３１

①

②

③

雅斯贝尔斯：《论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 ８ ９页。
参见孙向晨：《文明的逻辑与技术、智能的逻辑》，《广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Ｍ 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牞 Ｂａｓｉｃ Ｗｒｉｔｉｎｇｓ牞 Ｈａｒｐｅｒ Ｓａ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ｏ牞 １９７７牞 ｐｐ ３１１－３１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Ｍｏｎｔｈｌｙ 第 ５８卷 ０２ Ｆｅｂ ２０２６

展的威胁就更进一步了：它可能直接破坏人类的社会结构，使我们全面从属于技术的自我演进。但我们要问

的是，ＡＩ作为某种 “主体”是否也可以成为人类的 “朋友”呢？

人类的文明自诞生以来，都是在同质智能主体的互动下发展起来的。尽管文明体系不同，但我们都是现

代智人的后代，有着相似的情商与智商，都是与相同智能同类在打交道，但人类早期有着与超人类智能打交

道的想象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人类与 ＡＩ共生的状态”有可能回复到某种形式的人类早期型 “认知范式”。

在人类早期，人类欣然接受将人接纳为整个世界的重要构成部分，人作为 “世界多元中的一元”，如中国哲

学中天地人三才，或者西方哲学中所说的人神关系，其决定与行为需与其他决定性因素相协调 （如殷商占卜

决策或希腊神谕咨询），方能做出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当面对具有超越人类智能且能够自主行为的 ＡＩ 时，
或许古人比被启蒙理性规训的现代人更容易接受其存在，更容易接受其 “主体”地位。ＡＩ的重大发展让人类
再次面临 “认知范式”的重大转换，这将带来人类生存的一系列根本变化。需强调的是，回归某种 “多元智

能”共生的处境，绝非简单地放弃人类的主体性，而是在认清人类认知能力的边界后进行清醒的重构。当抛

弃人类 “绝对主宰”的幻觉之后，人类反而能在 “人类与 ＡＩ 共生”的形态中释放出更大潜能。这种反思将
会塑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人类与 ＡＩ共建的新形态将会是一种真正的多元体系，传统哲学在天人之际的
不同角色之间寻找平衡，而未来的哲学与 ＡＩ共生的工作形态将探究碳基与硅基在动态平衡中的各司其职。人
类在 “喂养”人工智能时，其所面临的巨大风险，是谁也不敢否认的，ＡＩ的发展远远不是 “对齐”所能约束

的。① 在此意义上，需探索未来哲学与 ＡＩ互动的新模式，构建技术迭代与文明传承的一种可能的和解路径。

ＡＩ的发展表明，人类文明不再只是用价值体系去牵制作为 “工具”的技术发展，不再只是抵御技术 “架

座”的异化，未来文明更要学会与作为 “智能主体”ＡＩ的 “共生”。人类与 ＡＩ “共生”的道路或许可以从哲
学与 ＡＩ的协同工作开始。这一方式或许可以作为构建人类与 ＡＩ共生形态的最初步实验，并逐步将这种人类
与 ＡＩ的互动模式，推扩至文明的其他层面，诸如教育的革新、伦理体系的重构、社会治理的转型等。人类与
ＡＩ作为主体也由此得以 “共生演化”，构建多层次多智能主体互动的新文明。

（责任编辑：盛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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